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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发行人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签订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

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

由受托管理人长城证券编制。长城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东北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长城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长城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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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2025 年度（以下简称“报告期”），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且存续（债

券期限超过一年）的由长城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25 东北 C1、25 东

北 C2、25 东北 KC01、25 东北 C3、25 东北 C4、25 东北 C5、25 东北 C6、25 东

北 C7（以下简称“各期债券”），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债券具体情况如下： 

（一）25东北C1 

债券代码 524185 

债券简称 25 东北 C1 

债券名称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一期） 

注册或备案文件 证监许可[2024]1731 号 

注册或备案规模 80 亿元 

债券期限 3 年 

发行规模（亿元） 6 

债券余额（亿元） 6 

发行时初始票面利率（%） 2.71 

调整票面利率时间及调整后票面利率情况

（如发行人行使票面利率调整权） 
无 

起息日 2025 年 3 月 21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付息日 

2026 年至 2028 年每年的 3 月 21 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 

担保方式 无 

主体/债项评级 AAA/AA+ 

报告期跟踪主体/债项评级 AAA/AAA 

（二）25东北C2 

债券代码 524230 

债券简称 25 东北 C2 

债券名称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二期） 

注册或备案文件 证监许可[2024]173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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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或备案规模 80 亿元 

债券期限 3 年 

发行规模（亿元） 6.30 

债券余额（亿元） 6.30 

发行时初始票面利率（%） 2.40 

调整票面利率时间及调整后票面利率情况

（如发行人行使票面利率调整权） 
无 

起息日 2025 年 4 月 18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付息日 

2026 年至 2028 年每年的 4 月 18 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 

担保方式 无 

主体/债项评级 AAA/AA+ 

报告期跟踪主体/债项评级 AAA/AAA 

（三）25东北KC01 

债券代码 524299 

债券简称 25 东北 KC01 

债券名称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次级债券（第一

期） 

注册或备案文件 证监许可[2024]1731 号 

注册或备案规模 80 亿元 

债券期限 3 年 

发行规模（亿元） 7.70 

债券余额（亿元） 7.70 

发行时初始票面利率（%） 2.29 

调整票面利率时间及调整后票面利率情况

（如发行人行使票面利率调整权） 
无 

起息日 2025 年 6 月 12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付息日 

2026 年至 2028 年每年的 6 月 12 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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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方式 无 

主体/债项评级 AAA/AA+ 

报告期跟踪主体/债项评级 AAA/AAA 

（四）25东北C3 

债券代码 524362 

债券简称 25 东北 C3 

债券名称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三期） 

注册或备案文件 证监许可[2024]1731 号 

注册或备案规模 80 亿元 

债券期限 3 年 

发行规模（亿元） 7.50 

债券余额（亿元） 7.50 

发行时初始票面利率（%） 2.15 

调整票面利率时间及调整后票面利率情况

（如发行人行使票面利率调整权） 
无 

起息日 2025 年 7 月 17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付息日 

2026 年至 2028 年每年的 7 月 17 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 

担保方式 无 

主体/债项评级 AAA/AA+ 

报告期跟踪主体/债项评级 AAA/AAA 

（五）25东北C4 

债券代码 524407 

债券简称 25 东北 C4 

债券名称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四期） 

注册或备案文件 证监许可[2024]1731 号 

注册或备案规模 80 亿元 

债券期限 3 年 

发行规模（亿元） 7.00 

债券余额（亿元）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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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时初始票面利率（%） 2.46 

调整票面利率时间及调整后票面利率情况

（如发行人行使票面利率调整权） 
无 

起息日 2025 年 8 月 21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付息日 

2026 年至 2028 年每年的 8 月 21 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 

担保方式 无 

主体/债项评级 AAA/AA+ 

报告期跟踪主体/债项评级 AAA/AAA 

（六）25东北C5 

债券代码 524430 

债券简称 25 东北 C5 

债券名称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五期） 

注册或备案文件 证监许可[2024]1731 号 

注册或备案规模 80 亿元 

债券期限 3 年 

发行规模（亿元） 10.00 

债券余额（亿元） 10.00 

发行时初始票面利率（%） 2.56 

调整票面利率时间及调整后票面利率情况

（如发行人行使票面利率调整权） 
无 

起息日 2025 年 9 月 18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付息日 

2026 年至 2028 年每年的 9 月 18 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 

担保方式 无 

主体/债项评级 AAA/AA+ 

报告期跟踪主体/债项评级 AAA/AAA 

（七）25东北C6 

债券代码 52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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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25 东北 C6 

债券名称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六期） 

注册或备案文件 证监许可[2024]1731 号 

注册或备案规模 80 亿元 

债券期限 3 年 

发行规模（亿元） 10.00 

债券余额（亿元） 10.00 

发行时初始票面利率（%） 2.35 

调整票面利率时间及调整后票面利率情况

（如发行人行使票面利率调整权） 
无 

起息日 2025 年 10 月 30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付息日 

2026 年至 2028 年每年的 10 月 30 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

利息） 

担保方式 无 

主体/债项评级 AAA/AA+ 

报告期跟踪主体/债项评级 AAA/AAA 

（八）25东北C7 

债券代码 524600 

债券简称 25 东北 C7 

债券名称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七期） 

注册或备案文件 证监许可[2024]1731 号 

注册或备案规模 80 亿元 

债券期限 3 年 

发行规模（亿元） 6.20 

债券余额（亿元） 6.20 

发行时初始票面利率（%） 2.48 

调整票面利率时间及调整后票面利率情况

（如发行人行使票面利率调整权） 
无 

起息日 2025 年 12 月 18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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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息日 

2026 年至 2028 年每年的 12 月 18 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

利息） 

担保方式 无 

主体/债项评级 AAA/AA+ 

报告期跟踪主体/债项评级 AAA/AAA 

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或

挂牌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

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

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

的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发行人信息披

露情况 

受托管理人信息披露

情况 

发行人变更

会计师事务

所 

经 2025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

发行人聘任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担任发

行人 2024 年度审计

机构。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

重大事项排查、公开

信息舆情监测等途径

获知发行人发生了该

等重大事项，及时开

展了进一步核查，通

过询问发行人，确认

该重大事项属实，并

及时出具了临时受托

报告。 

发行人于 

2025 年 2 月

11 日披露了

《东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公

告》。 

受托管理人于 2025

年 2 月 14 日披露了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东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短期公司债券

（第一期）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控股

子公司之下

属孙公司收

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

员会《行政

处罚决定

书》  

发行人子公司渤海

期货的全资孙公司

渤海融幸（上海）

商贸有限公司因涉

嫌操纵期货合约，

先后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出

具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2025]9

号）。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

重大事项排查、公开

信息舆情监测等途径

获知发行人发生了该

等重大事项，及时开

展了进一步核查，通

过询问发行人，确认

该重大事项属实，并

及时出具了临时受托

报告。 

发行人于 

2025 年 2 月

22 日披露了

《东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

于控股子公司

之下属孙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

会<行政处罚

受托管理人于 2025

年 2 月 27 日披露了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东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短期公司债券临

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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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发行人信息披

露情况 

受托管理人信息披露

情况 

决定书>的公

告》。 

发行人关于

诉讼事项的

进展 

2025 年 6 月 20 日，

发行人收到中华人

民共和国最高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

“最高院”）作出

的（2024）最高法

民申 6499 号民事裁

定书，最高院依法

组成合议庭对敦化

农商行与公司侵权

责任纠纷一案进行

了审查，现已审查

终结，裁定驳回吉

林敦化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再审申请。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

重大事项排查、公开

信息舆情监测等途径

获知发行人发生了该

等重大事项，及时开

展了进一步核查，通

过询问发行人，确认

该重大事项属实，并

及时出具了临时受托

报告。 

发行人于 

2025 年 6 月

21 日披露了

《东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

于关于诉讼事

项的进展公

告》。 

受托管理人于 2025

年 6 月 27 日披露了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东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临时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不再

设置监事会 

2025 年 11 月 28

日，发行人 2025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撤销公司监事会

的议案》。自该议

案经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

发行人不再设置监

事会，发行人第十

一届监事会成员自

2025 年 11 月 28 日

起，不再担任监事

发行人职务。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

重大事项排查、公开

信息舆情监测等途径

获知发行人发生了该

等重大事项，及时开

展了进一步核查，通

过询问发行人，确认

该重大事项属实，并

及时出具了临时受托

报告。 

发行人于 

2025 年 11 月

29 日披露了

《东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

于不再设置监

事会的公

告》。 

受托管理人于 2025

年 12 月 5 日披露了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东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临时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 

三、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情况如下： 

（一）临时报告披露情况 

详情请参见“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二）定期报告披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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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已按时披露 2024 年年度报告、2025 年半年度报告等相关

公告。 

四、发行人 2025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5年年度经营情况 

2025 年，发行人实现营业总收入 50.69 亿元，同比增长 17.78%；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51 亿元，同比增长 66.13%，利润构成未发生重大变

动；截至 2025 年末，公司总资产为 1,132.47 亿元，同比增长 27.21%，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201.25 亿元，同比增长 5.27%。 

发行人主要从事的业务包括财富业务、投资银行业务、证券投资业务、资产

管理业务和基金管理业务。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分业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业务类别 营业总收入 营业支出 
营业 

利润率 

营业总收

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支出 

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利润率

比上年同期

增减 

财富业务 2,502,860,971.77 797,626,519.99 68.13% 29.87% 27.30% 0.64% 

投资银行业务 132,278,937.81 91,596,527.01 30.76% -9.92% -5.49% -3.24% 

证券投资业务 1,517,616,322.19 166,027,097.77 89.06% 3.00% -31.16% 5.43% 

资产管理业务 795,318,865.88 384,658,799.75 51.63% 39.28% 22.63% 6.57% 

基金管理业务 653,021,400.95 544,272,469.12 16.65% -2.91% -2.32% -0.50% 

注：财富业务收入含基金分仓收入、代理销售金融产品收入和两融业务收入。 

（二）发行人 2025年度财务状况 

发行人 2025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度/末 2024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

况（%） 

增减变动情况超过

30%的原因分析 

资产总计 11,324,733.54 8,902,565.31 27.21 - 

负债合计 9,265,852.17 6,944,014.43 33.44 

代理买卖证券款、

拆入资金及应付短

期融资款规模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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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5年度/末 2024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

况（%） 

增减变动情况超过

30%的原因分析 

所致   

所有者权益合

计 
2,058,881.36 1,958,550.88 5.12 - 

营业收入 506,893.65 430,385.06 17.78 - 

营业利润 177,021.05 119,067.83 48.67 

财富管理业务、投

资业务收入增加所

致 

利润总额 176,360.57 116,428.33 51.48 

财富管理业务、投

资业务收入增加所

致 

净利润 149,079.95 92,794.79 60.66 

财富管理业务、投

资业务收入增加所

致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0,302.10 1,093,635.56 -90.8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增加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8,607.63 21,999.91 -230.04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

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71,715.89 -424,404.77 234.71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

金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净增加额 
643,303.52 691,416.82 -6.96 - 

资产负债率

（%） 
73.44 69.05 6.36 - 

流动比率 1.53 2.00 -23.50 - 

速动比率 1.53 2.00 -23.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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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一）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各期债券募集资金约定用途与最终用途情况如下表所

示： 

1、“25东北 C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524185 

债券简称：25 东北 C1 

发行金额：6 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 

2、“25东北 C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524230 

债券简称：25 东北 C2 

发行金额：6.30 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还

债券期限在 1 年期以上的公司债券和补充流

动资金。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债

券期限在 1 年期以上的公司债券和补充流动

资金。 

3、“25东北 KC0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524299 

债券简称：25 东北 KC01 

发行金额：7.70 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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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科技

创新相关出资、偿还债券期限在 1 年期以上

的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投资、置

换科技创新类债券，偿还债券期限在 1 年期

以上的公司债券。 

4、“25东北 C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524362 

债券简称：25 东北 C3 

发行金额：7.50 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还

债券期限在 1 年期以上的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置换偿

还债券期限在 1 年期以上的公司债券。 

5、“25东北 C4”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524407 

债券简称：25 东北 C4 

发行金额：7.00 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还

债券期限在 1 年期以上的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债

券期限在 1 年期以上的公司债券。 

6、“25东北 C5”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524430 

债券简称：25 东北 C5 

发行金额：10.00 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还

债券期限在 1 年期以上的公司债券。 

截至报告期末，已使用 7.90 亿元偿还债券期

限在 1 年期以上的公司债券。 

7、“25东北 C6”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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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524500 

债券简称：25 东北 C6 

发行金额：10.00 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还

债券期限在 1 年期以上的公司债券。 
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尚未使用。 

8、“25东北 C7”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524600 

债券简称：25 东北 C7 

发行金额：6.20 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还

债券期限在 1 年期以上的公司债券。 
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尚未使用。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各期债券已使用的募集资金最终用途与约定用途一致。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已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

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进

行专项管理。报告期内，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正常。 

（三）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和披露的核查情况 

受托管理人按《受托管理协议》约定核查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发行人

已在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了各期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

的使用情况。 

六、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根据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发行人经营情况良好，偿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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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强。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表：发行人 2025年度主要偿债能力指标 

项目 2025 年末/度 2024 年末/度 同比变动 

流动比率 1.53 2.00 -23.50% 

速动比率 1.53 2.00 -23.50% 

资产负债率 73.44% 69.05% 6.36%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95 2.28 29.39% 

从短期偿债指标来看，2024 年末及 2025 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分别为 2.00、

1.53，速动比率分别为 2.00、1.53，最近一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分

别同比减少 23.50%、减少 23.50%。 

从长期偿债指标来看，2024 年末及 2025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9.05%、73.44%，发行人资产负债率较为稳定。 

从 EBITDA 利息倍数来看，2024 年度及 2025 年度，发行人 EBITDA 利息倍

数分别为 2.28、2.95。 

报告期内，发行人生产经营及财务指标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偿债能

力正常。 

七、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及变动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各期债券均为无担保债券。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发行人为各期债券

安排了如下偿债保障措施：1. 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2. 聘请债券受托

管理人；3. 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4. 提高盈利能力，优化资产负债结构；

5. 严格的信息披露。 

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将至

少采取如下措施：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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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调减或者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运行有效。 

（二）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各期债券均为无担保债券。 

（三）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各期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变更。 

八、增信措施、偿债保障措施、投资者权益保护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各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及

投资者保护条款。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各期债券未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本息

或到期未能按期偿付本息的情况。 

九、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

期限 
到期日 

25 东北 C1 524185 
按年付息，到

期一次还本 

2026 年至 2028 年每年的 3

月 2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

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3 年 2028 年 3 月 21 日 

25 东北 C2 524230 
按年付息，到

期一次还本 

2026 年至 2028 年每年的 4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

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3 年 2028 年 4 月 18 日 

25 东北

KC01 
524299 

按年付息，到

期一次还本 

2026 年至 2028 年每年的 6

月 1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

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3 年 2028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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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

期限 
到期日 

25 东北 C3 524362 
按年付息，到

期一次还本 

2026 年至 2028 年每年的 7

月 1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

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3 年 2028 年 7 月 17 日 

25 东北 C4 524407 
按年付息，到

期一次还本 

2026 年至 2028 年每年的 8

月 2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

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3 年 2028 年 8 月 21 日 

25 东北 C5 524430 
按年付息，到

期一次还本 

2026 年至 2028 年每年的 9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

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3 年 2028 年 9 月 18 日 

25 东北 C6 524500 
按年付息，到

期一次还本 

2026 年至 2028 年每年的

10 月 30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 

3 年 2028 年 10 月 30 日 

25 东北 C7 524600 
按年付息，到

期一次还本 

2026 年至 2028 年每年的

12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 

3 年 2028 年 12 月 18 日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在利息偿付前已及时提示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足

额付息，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尚未

到还本付息期，不涉及本息偿付。 

十、发行人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无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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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人

会议。 

十二、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及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

对措施 

详情请参见“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出

现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十三、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人

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出现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 

十四、信用风险管理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通过查询发行人相关公开市场信息及舆情信息、督导

发行人及时自查是否发生重大事项等多种方式，持续动态收集可能影响公司债券

或信用状况的信息，披露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同时也积极督导发行人进行信

息披露。受托管理人亦督导发行人按时履行还本付息义务。 

十五、特殊品种公司债券相关义务的履行情况 

“25 东北 KC01”为科技创新次级债券，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发行人将

不少于 5.6 亿元用于科技创新类业务，包括符合资本市场相关要求的投资（包

括科技创新类的股票、债券、票据、ETF 及其他公募基金等自营投资，以及通

过子公司开展一级市场项目投资），科技创新企业的做市和风险对冲服务。发

行人可以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置换在过去一年以内用于该类业务所支出的自

有资金；将不超过 2.4 亿元用于偿还到期债务。 

截至报告期末，“25 东北 KC01”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其中 2.29 亿元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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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偿还债务，2.40 亿用于投资科技创新类债券，3 亿元用于置换投资科技创新

类债券所支出的自有资金。“25 东北 KC01”募集资金使用符合募集说明书约定。 

十六、开展主动信用管理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各期债券不涉及主动信用管理工作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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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5 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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